
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
114 年第七次選訓委員會 會議記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10 日（星期二） 

地點：Line 線上會議 

主席：沈召集人啟賓               紀錄：余雅琪 

出席：何副召集人維華、詹委員淑月、吳委員慧君、王委員三財、 

黃委員文成、陳委員昭元、湯委員惠婷、周委員國金。  

列席：張富貴代理秘書長、 

國際組：鍾耀堅組長、余雅琪副組長、張潁焄專員、沈蔚廷專員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 

貳、 報告事項： 

參、 討論事項： 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案 由：有關選派參加 7 月「2025 布里斯本輪椅網球公開賽 Brisbane 

Wheelchair Classic 」及「 2025 昆士蘭輪椅網球公開賽

Queensland Wheelchair Open」選手及教練名單，提請  討論。 
說 明： 

一、 比賽日期：2025 年 7 月 1-3 日及 2025 年 7 月 4-7 日 
二、 比賽地點：澳洲 昆士蘭 
三、 本次選派 4 位選手，名單如下： 

序  姓名  性別  年齡  級別  報名項目  
國內成績  

114 年會長盃  
世界排名  所屬教練  

備註  

(是否需要

分級) 

1.  黃楚茵 女 47 Quad 單打、雙打 未成賽 32 周修愷  

2.  黃子軒 男 61 Quad 單打、雙打 未參賽 88 周修愷  

3.  唐兆漢 男 37 Open 單打、雙打 男子單打第二名 243 周修愷  

4.  王偉軒 男 39 Open 單打、雙打 男子單打第三名 260 林永華  

四、 備取選手名單： 

序 姓名 
性
別 

年
齡 

級別 
報名項目 

(將作為報名依據) 
國內成績 所屬教練 

備註 
(是否 

需要分級) 

1.  鄭漢琮 男 60 Open 單打、雙打 男子單打第四名 244 林永華 



五、 共選派 2 位教練名單： 
序 姓名 性別 教練級別/證號 

1.  周修愷 男 帕總 A 級/113-WT 教 A001 

2.  林永華 男 帕總 A 級/111-WT 教 A001 

六、 遴選依據： 
1. 以輪椅網球國內排名遴選應符合成績優異者且具有奪

牌實力者。 
2. 「114 年全國身心障礙者會長盃輪椅網球錦標賽」加權

計分。 
七、 本次會長盃男子組第一名，全國積分排名第二之陳駿杰選

手因家庭因素無法參賽(放棄切結書如附)。 
八、 檢附 114 年第 3 次輪椅網球委員會會議紀錄乙份(附件一，

第 1 頁)。 
決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案   由：有關 2026 亞帕運備戰林駿梃選手更換指導教練乙案，提請  

審查。 
說  明：  

一、 該選手原提報顏兆寅教練為指導教練，為提供及配合更全

面的訓練內容及時間，爰更換指導教練為江慶林教練。  
二、 檢附 114 年第 4 次桌球委員會會議紀錄乙份(附件二，第 5

頁)。 
決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案   由：有關選派參加 8 月「世界跆拳道聯盟主席盃-大洋洲區(G3)  

WT President's Cup PARA -Ocenia Region (G3)」及「2025 澳
洲公開賽(G2) Australian Open 2025 (G2)」選手及教練名單，

提請  討論。  
說  明：  

一、 比賽日期：2025 年 8 月 14 日及 8 月 16 日 



二、 比賽地點：澳洲 黃金海岸 
三、 共選派 2 位選手名單： 

序  姓名  
性

別  
年齡  級別  報名項目  所屬教練  

備註 

(是否需要

分級) 

1.  蕭翔文 男 26 K44 -58 KG 吳燕妮  

2.  陳健強 男 21 K44 -63 KG 柯易智  

四、 共選派 2 位教練名單： 
序 姓名 性別 教練級別/證號 

1.  吳燕妮 女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B 教/CB112000176 

2.  柯易智 男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A 教/CA112000122 

五、 陪練員名單： 
序 姓名 性別 

一、 林佳葦 男 

六、 檢附 114 年第 2 次跆拳道委員會會議紀錄乙份(附件三，第

7 頁)。 
決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案  由：有關跆拳道蕭翔文選手七月份國內移地訓練計劃，提請   審

查。 
說  明：  

一、 移地訓練日期：2025 年 7 月 20 日至 7 月 26 日 
二、 移地訓練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
三、 透過國內移地訓練，增進技術及臨場應變能力，以強化該選

手競技能力，進而爭取 2025 亞洲帕拉跆拳道錦標賽獎牌。 
四、 移地訓練參與人員名單： 

序  姓名  職稱  

一、 蕭翔文 選手 

二、 林鴻凱 防護員暨體能訓練師 

三、 林佳葦 陪練員 



五、 該選手所屬教練因故無法於亞錦賽期間隨行指導，遂安排至

此賽事帶隊教練之單位進行移地訓練，培養雙方的訓練及指

導默契。 
六、 檢附移地訓練計畫及 114 年第 2 次跆拳道委員會會議紀錄各

乙份(附件三，第 7 頁)。 
決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案  由：有關增派「2025 亞洲帕拉跆拳道錦標賽(G4)」及「2025 帕拉

跆拳道世界錦標賽(G14)」陪練員員額，提請  審查。  
說  明：  

一、 今年度各賽事皆有編列一名陪練員於比賽期間協助選手。  
二、 鑒於此兩場賽事為重大賽事，建議增派陪練員一名於比賽

期間協助選手相關事宜。 
三、 檢附 114 年第 2 次跆拳道委員會會議紀錄乙份(附件三，第

7 頁)。 
決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肆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伍、 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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